
 
 

 
  

非首次申请赴澳商务签证(短期)-签证类别 456 材料核对表 
 
 
 

如果你在过去 5 年中曾经以个人名义赴澳大利亚旅行，请参阅此核对表来准备评估签证

申请所需的主要文件。如果您只参加过 ADS 旅游团访澳、或仅持过境签证入境过澳大利亚、

或在 5 年之前访澳，请参阅首次申请赴澳商务签证材料核对表。 
 
 
    递交签证申请时，请注意： 

• 提供以下文件的复印件； 
• 除了护照原件之外，不要邮寄任何其他文件的原件； 
• 保留一份您护照首页的复印件，以备健康检查时使用； 
• 中文文件请附英文翻译件； 
• 将此核对表填写完整后，放在您的签证申请首页。 

 
 
签证申请表格与签证申请费 是否已提供

用英文完整填写 456 表-申请商务短期签证 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456.pdf 
用英文和中文填写 54 表-家庭成员表  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54.pdf  
签证申请费(如申请递交在北京签证处，还需加收 EMS 回邮快递费) 
See: 签证申请费 http://www.china.embassy.gov.au/bjngchinese/DIMAcn23.html 
 
个人资料 是否已提供

本人有效护照及旧护照（原件） 
所有包括在您申请中的家庭成员的护照(原件)  
本人护照首页的复印件（包含本人信息页，如名字，出生年月等） 
所有包括在申请中的申请人的近期护照规格照片一张，需粘贴在申请表格上的相应

位置 
 

商务资料 是否已提供

您的商务名片 
您的工作单位或公司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
您打算在澳从事商务活动的证明材料，例如： 

• 邀请信，包括邀请方的联系方式, 
• 您公司签发的批准函， 
• 赴澳期间的行程安排，包括所有相关方的联系方式， 
• 参加相关会议的注册登记。 

自上次访澳后，如您的个人情况已发生变化，请提供一份陈述相关变化的声明，并

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 
 
其他材料 是否已提供

如您的申请递交在北京签证处，护照和签证结果将通过 EMS 邮政特快专递寄还给

您，请提供一张写有中文回邮地址的 EMS 邮件详情单。如申请递交在上海或广州签

证处，则需提供您的中文回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 
其他针对特定申请人的补充材料要求（见下表） 
 
 



 
 

 
 
特定申请人的补充材料要求 
 
如果您需要进行健康检查，我们将在您提交申请以后通知您，请自行做好安排去移民局指定

的医院进行体检。 
 
18 周岁以下的孩子 是否已提供

证明父母和子女关系的材料： 

• 出生证明，上面注明父母双方的姓名；  
• 父母结婚证的复印件（如果适用）。 

学校就读证明（如果适用）  

如孩子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中有一方，或双方都不随行，需提供： 

• 所有不随行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； 
• 所有不随行父母的书面签名授权，上面注明：  

• 同意子女赴澳旅行 
• 大致的旅游日期和天数 
• 同意单次还是多次入境 
• 不随行父母的联系方式  

参阅：1229 表格-签发给 18 岁以下孩子澳大利亚签证同意书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1229.pdf 
 
    如果一个孩子在澳期间由父母、合法监护人或亲属以外的其他人照顾，需提供

负责照顾孩子的人员签署的提供支助声明书。 
参阅：1257 表格-担保声明 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1257.pdf 
 
如果有涉及孩子监护权的问题，签证处可能会在审理过程中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补充
资料。 

 
 
 
 

 
 
 
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 
团队旅游 是否已提供

旅游组织方应统一递交所有团队成员的申请，并提交： 
 

• 组织方的照会、详细的旅游行程和团员名单。  
 

 
 
 

  
 
 


